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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2016年3月1日，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联科技”）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的议

案》，并决议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年3月16日，蓝联科技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方案的议案》，批准蓝联科技本次发行股票，股东

大会同意：公司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81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24万元，

发行股票价格为4.00元/股，同意股东以现金出资，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

定向发行相关事宜。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750,000股，共募集资金3,000,000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4.00元/股。 

根据 2015 年 7 月 26 日杭州永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信德

佰泰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屈宁与杭州芯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曼地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柳荆生、陈爱玲、申屠美良等股东签署的《股权投资

协议》，本次增资价格系按照注册资本 1:4.50 确定。2015 年 8 月 31 日，公司进

行了股份制改造，股本从 2,666.67 万元变更为 3,000.00 万元，上述股东增资价格

折合每股 4 元。 

本次发行定价参考公司 2015 年 7 月份的增资价格，同时结合所处行业、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4

元，发行价格公允。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6年3月14日），公司现有在册股东8名。公司在册股东

均不参与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并签署了放弃优先认购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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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合计12

人，发行数量为81万股。本次实际认购对象为11人，认购数量为75万股，核心人

员严小平放弃本次认购。 

本次股票实际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方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数（万

股） 
认购金额（万

元） 
认购方式 

是否为做

市库存股 
1 葛曙光 15.00 60.00 现金 否 
2 李宏伟 10.00 40.00 现金 否 
3 朱国宏 10.00 40.00 现金 否 
4 南秀娟 8.00 32.00 现金 否 
5 夏雪芬 8.00 32.00 现金 否 
6 詹望 6.00 24.00 现金 否 
7 陈瑜青 5.00 20.00 现金 否 
8 刘香 5.00 20.00 现金 否 
9 朱利伟 5.00 20.00 现金 否 
10 陶嘉慧 2.00 8.00 现金 否 
11 冯涛 1.00 4.00 现金 否 

合计 75.00 300.00 - -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经核查，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12人，发行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身份信息 任职 

1 葛曙光 330724197311075876 核心人员 
2 李宏伟 231026198107064818 监事 
3 朱国宏 330782198607236737 核心人员 

4 南秀娟 330324198012010047 核心人员 

5 夏雪芬 330227197205190688 董事会秘书 
6 严小平 36232219790114781X 核心人员 
7 詹望 330104197010220429 核心人员 
8 陈瑜青 339011197602088747 核心人员 
9 刘香 362203197901054328 核心人员 

10 朱利伟 339005198402288215 核心人员 
11 陶嘉慧 330104198012111327 核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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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冯涛 330501198906117317 核心人员 

本次发行对象的简历如下： 

葛曙光先生：核心员工，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8 年 7 月至 2000 年 2 月，任 TCL 电脑科技工程师；2000 年 3 月至

2003 年 10 月，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任杭州敦

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2015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产品总监。 

李宏伟先生：监事，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2006 年 2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杭州晶图微芯有限公司硬件工程师；2008

年 2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杭州摩托罗拉科技有限公司硬件工程师；2013 年 8 月

至 2015 年 8 月，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硬件工程师；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

司监事、硬件工程师。 

朱国宏先生：核心员工，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8 年 2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中泰淘金山房地产开发公司行政经理；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哥伦比亚经商；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

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区域经理。 

南秀娟女士：核心员工，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

年 10 月至 2006 年 4 月，任香港万隆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策划部主管；2006 年 10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杭州博脉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2014 年 6 月任杭州蓝

联科技有限公司大区销售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大区经理。 

夏雪芬女士：董事会秘书，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4 年 7 月至 2001 年 6 月，任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主管；2001

年 7 月至 2011 年 9 月，任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1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4 月 ，任上海馨龙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经理；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

办主任、董事会秘书。 

严小平先生：核心员工，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3 年 4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台湾宏达通讯（HTC）公司销售经理；

2006 年 7 月至 2009 年 5 月，任中国电联销售总监；2009 年 6 月至 2014 年 4 月，

任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杭州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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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科技有限公司大区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大区经理。 

詹望女士：核心员工，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89 年 9 月至 2001 年 1 月，任特丽雅皮鞋有限公司生产科科长；2001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任杭州和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总经办副经理；2015 年 5

月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链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供应链主管。 

陈瑜青女士：核心员工，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学历。1999 年 7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工程

师；2006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杭州信雅达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主管、采购

经理；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浙江南北联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采

购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4 月，任杭州联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采购经理；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主管；2015 年 8 月至

今，任公司采购主管。 

刘香女士：核心员工，1979 年出生 ，中国国籍，本科。2002 年 7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江西渝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师；2006 年 6 月至 2010 年 2 月任杭州华

显光电有限公司硬件工程师；2010 年 3 月至今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

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硬件工程师。 

朱利伟先生：核心员工，1984 年出生 中国国籍，专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

留证。2006 年 2 月到 2008 年 1 月任杭州期待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2008 年 3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0 年 4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硬件项目经理；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硬件工

程师。 

陶嘉慧女士：核心员工，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2003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 月，任北京明新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

师；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4 月，任浙江大华数字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7

年 5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杭州数源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杭州数电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

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嵌入式工程师；2015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软件工程师。 

冯涛先生：核心员工，1989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任杭州蓝联科技有限公司软件工程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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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至今，任公司硬件工程师。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12名，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

发行对象均与公司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书》等法律文件，其中葛曙光、李宏伟

等11名核心人员以现金缴纳出资参与本次发行，其中严小平放弃本次认购。公司

本次发行对象均为公司核心人员，根据本次股东出具的声明及身份证复印件、相

关证券账户对账单等资料，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为19人，未超过200人，因此属于豁免申请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定向发行。 

3、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1）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发行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夏雪芬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宏伟为公司监事，上述

人员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发行对象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主要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19名，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符合豁免

向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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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杭州芯图科技有限

公司 
7,746,750 25.82 7,746,750 

2 
杭州曼地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6,833,250 22.78 6,833,250 

3 陈爱玲 3,037,500 10.13 3,037,500 

4 
杭州永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0 10.00 3,000,000 

5 屈宁 3,000,000 10.00 3,000,000 
6 申屠美良 2,632,500 8.77 2,632,500 
7 柳荆生 2,250,000 7.50 2,250,000 

8 
北京信德佰泰投资

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00 5.00 1,500,000 

合计 30,000,000 100.00 30,000,000 

2、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股） 

1 
杭州芯图科技有限

公司 
7,746,750 25.19 7,746,750 

2 
杭州曼地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6,833,250 22.22 6,833,250 

3 陈爱玲 3,037,500 9.88 3,037,500 

4 
杭州永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000 9.76 3,000,000 

5 屈宁 3,000,000 9.76 3,000,000 
6 申屠美良 2,632,500 8.56 2,632,500 
7 柳荆生 2,250,000 7.32 2,250,000 

8 
北京信德佰泰投资

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00 4.88 1,500,000 

9 葛曙光 15.00 0.49 15.00 
10 李宏伟 10.00 0.33 10.00 

合计 30,250,000 98.37 30,250,000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

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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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核心人员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7,920,000 26.40 8,100,000 26.34 
3、核心人员   570,000 1.85 
4、其他 2,208,000 73.60 2,208,000 71.8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0,000,000 100.00 30,750,000 100.00 

总股本  30,000,000  100.00 30,750,000 100.00 

2、股东人数变化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8名，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1名，发行完成后，公

司股东人数为19名。 

3、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发行结束后，公司货币资金、流

动资产将进一步增加。与本次发行前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都有一定

提高，资产结构更趋稳健，整体财务实力增强。 

4、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有线电视双向网络改造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均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涉及以非现金资

产认购的情形，且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因此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的业务结构。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单个股东持有

的股份均未超过总股本50%，均无法决定董事会多数席位，公司的经营方针及重

大事项决策系由全体股东充分讨论后确定，无任何一方能够决定和作出实质影

响，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所以，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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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比

例（%） 
1 柳荆生 董事、总经理 2,250,000.00 7.50 2,250,000.00 7.50 

2 
申屠美

良 
董事、副总经

理 
2,632,500.00 8.78 2,632,500.00 8.77 

3 陈爱玲 董事 3,037,500.00 10.13 3,037,500.00 10.12 
4 李宏伟 监事 — — 100,000.00 0.33 
5 夏雪芬 董事会秘书 — — 80,000.00 0.27 

合计 7,920,000.00 26.40 8,100,000.00 26.99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后 本次股票发行前 
每股净资产（元/股） 2.61 2.57 

流动比率（倍） 3.37 3.28 
速动比率（倍） 2.93 2.8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8.35% 2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6 21.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13 -0.13 

备注：本次股票发行前相关财务指标系参照201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本次股票发行后相

关财务指标系以2015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基础，并考虑本次发行对相关财务指标的

影响进行模拟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

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股东自愿锁定承诺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转让。本次股

份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股票发

行认购数量 
（股） 

本次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不予限

售股份数量

（股） 
限售事由 

1 葛曙光 150,000.00 150,000.00 0.00 核心人员 

2 李宏伟 100,000.00 100,000.00 0.00 
监事、核心人

员 

3 朱国宏 100,000.00 100,000.00 0.00 核心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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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秀娟 80,000.00 80,000.00 0.00 核心人员 

5 夏雪芬 80,000.00 80,000.00 0.00 
董事会秘书、

核心人员 

6 詹望 60,000.00 60,000.00 0.00 核心人员 

7 陈瑜青 50,000.00 50,000.00 0.00 核心人员 

8 刘香 50,000.00 50,000.00 0.00 核心人员 

9 朱利伟 50,000.00 50,000.00 0.00 核心人员 

10 陶嘉慧 20,000.00 20,000.00 0.00 核心人员 

11 冯涛 10,000.00 10,000.00 0.00 核心人员 

合计 750,000.00 750,000.00 0 -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李宏伟（监事）和夏雪芬（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自本次增资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若《公司法》、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以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届时对股权转让有更严格或特殊的要求，则遵其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核心人员承诺： 

本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自本次增资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期满

之后进行转让的，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次认购股份总数的 25%，若《公

司法》、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证券监管机构届时对股权转让有更严格或

特殊的要求，则遵其规定。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券商）出具了《关于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定向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对公司本次发行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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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相关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

自挂牌至今，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经核查，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息披露行为，不存

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

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

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程及结果

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均放弃优先认购权，故公司此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符

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优



13 

先认购的相关程序及认购结果合法有效。 

（八）关于股票发行是否涉及股份支付的说明 

根据 2015 年 7 月 26 日杭州永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信德

佰泰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屈宁与杭州芯图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曼地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柳荆生、陈爱玲、申屠美良等股东签署的《股权投资

协议》，本次增资价格系按照注册资本 1:4.50 确定。2015 年 8 月 31 日，公司进

行了股份制改造，股本从 2,666.67 万元变更为 3,000.00 万元，上述股东增资价格

折合每股 4 元。 

本次发行定价参考公司 2015 年 7 月份的增资价格，同时结合所处行业、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后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每股 4

元，发行价格公允。 

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股份支付。 

（九）主办券商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公司在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共有8名股东，其中自然人股东4名，法人股东4

名。自然人股东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4名法人股东包括2名私募投资基金，已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登记、备案手续；2名机构投资者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手续。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均为自然人，故此次发行不涉及私募基金或管理人登记备

案情况。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况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十一）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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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对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

意见如下： 

（一）公司是否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股票的条件 

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人，符合《管理办法》

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对象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性的说明 

根据本次发行结果，《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中的认购

对象除严小平退出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认购以外，其余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

定向发行股票结果合法有效。 

（四）与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是否合法合规 

发行人与本次认购对象签署的《股票认购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

真实有效，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签署的相关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且不存在“股

权代持”情形，对发行人及认购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2016年 3月 1日，发行

人全体股东均出具了《关于放弃有限认购权的声明》。此次定向发行股票，现有

股东不享有股份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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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律师关于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1、公司现有股东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或登记情况  

芯图科技注册资本由 2名自然人以其合法自有资金缴纳，不存在以非公开方

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曼地亚投资注册资本由 13 名自然人以其合法自有资金缴纳，不存在以非公

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设立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

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永尚投资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信德富达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号为 P1012673。 

信德佰泰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信德富达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号为 P1012673。 

2、本次发行对象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或登记情况  

本次实际发行对象 11 人均为自然人，无需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

基金备案手续。 

（七）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股票的

条件；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投资者

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持股平台；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过程及发行结果合

法有效，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形；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所涉及的相关合同等法律

文件合法合规；本次定向发行股票保障了现有股东的合法权利；发行人现有股东

及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对象无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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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对象及其他相关各方已履行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本

次定向发行股票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尚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履行备案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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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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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的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朱江明 柳荆生 申屠美良 陈爱玲 孙海玲 

 
全体监事签字： 
 

                                        

党良宽 李宏伟 张启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曾怀星 孙海玲 夏雪芳 

 

 

 

 

 

 

 

       浙江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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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股票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五）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六）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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